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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忠孝國中學生家長會 108學年度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8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會議地點：忠孝國中至善樓 2 樓校史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郭校長姿秀、謝學務主任中輝、高總務主任毓璇 

主 席：楊會長定源            紀 錄：劉玫君 

一、頒發本校學生家長會 108 學年度新任人員當選證書 

二、主席致詞： 

(一)本次會議應到 20 員，實到 15 員，已達法定開會人數在此宣布開會。 

(二)首先恭喜新任當選人員，家長會是無給職，大家都本服務熱忱為學校、

孩子盡一分心力，再次感謝大家，爾後還有需要仰賴大家協助地方，請

大家多幫忙，有任何意見可直接溝通適時說明。 

(二)本次會議的重點大概有常務委員推選、會務人員聘任、冷氣小組人員推

選、出席學校會議代表推選、學校編列提請家長會協助預算審議等。 

(三)家長會組織的分工及運作十分重要，這幾天幾乎每日都到學校與校長及

各處室溝通一些問題，無非希望家長會的組織能更健全，運作能更順暢，

在此也感謝校長及各處室主任的協助，從幾點事項就可以感受到校長對

家長會重視，例如主動提頒發聘書、拜會相關顧問爭取家長會經費、會

議校史室召開等等，再次表示感謝。 

三、校長致詞：【略】 

四、本校學生家長會 108 學年度會務規劃報告【如會議資料，略】 

五、本校學生家長會 108 學年度常務委員推選 

(一)說明： 

1.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八條第三項規定，常務委

員會置常務委員九人，由各年級委員互選本年級常務委員組成之，負責執

行家長委員會經常性會務，會長及副會長應為當然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

開會時由會長擔任主席，可否同數時取決於會長。 

2.各年級互選本年級常務委員 1 名，請提名。 

(二)決議： 

1.七年級經投票結果：李建成委員 5 票，當選李建成委員七年級常務委員。 

2.八年級經投票結果：楊淑惠委員 2 票，林慶雄 2 票。 

3.九年級經投票結果：林煒吉委員 2 票，張瑞燦委員 2 票、廢票 2 票。 

 

六、本校學生家長會 108 學年度會務人員聘任 

(一)說明： 

1.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本會為辦

理日常業務，置秘書、會計、出納各一人及幹事若干人，上述職務人員必

須為本會當年度家長委員或家長代表，由會長提名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

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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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初擬名冊如附件 2，請討論。 

(二)決議： 

1.依組織章程家長會會務人員聘任就只有秘書、會計、出納、幹事等職務，

並由家長會頒發聘書，其他各組為家長會的任務編組及分工，就無法頒發

聘書，有擔任相關職務的人員，在此就拜託各位。 

2.家長會的秘書為劉玫君副會長、會計為姚敏慧委員 ，出納為楊淑惠委員，

大家如沒意見就鼓掌通過。 

3.其他各組人員如附件 1。 

 

七、本校學生家長會 108 學年度冷氣小組人員推選 

(一)說明： 

1.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班級冷氣設備暨基金使用管理辦法第

三條規定，本會設冷氣基金管理小組(以下簡稱冷氣小組)，共同管理與執

行冷氣基金之運用，不定期開會。冷氣小組由會長、各年級副會長一名、

各年級推選一名家長委員共七名組成，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會長為召

集人，七年級副會長為募款總幹事。冷氣小組得另聘具有冷氣專長的家長

若干名為顧問。 

2.請各位委員提名。 

(二)決議： 

1.冷氣小組召集人為楊定源會長，總幹事為徐永杰副會長、委員為秦家偉委

員、劉玫君副會長、蔡汶屏委員、陳姿媛副會長、張瑞燦委員。 

2.冷氣募款總幹事為七年級徐永杰副會長。 

 

八、108 學年度家長會出席學校會議之代表推選 

(一)說明： 

1.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家長會會務運作須知及本校家長會組織章程第 19條規

定，會員代表大會須選派代表參與學校各種法定必須參與之委員會議，由

會員代表中選派之，不得以自由參加及協調產生，亦不得授權家長委員會

選派之(含候補代表)。 

2.本校家長會出席學校會議之代表區分法定會議及一般例行會議，法定會

議已依規定於 108 年 9 月 28 日家長會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選派如附件

3，一般例行會議之代表如附件 4，請各位委員推選。 

(二)決議： 

經推選人員名冊如附件 2。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一)案由：108 學年度學校編列提請家長會協助預算審議 

(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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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8、11、17 條，臺北市

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第 21 條辦理。 

2.依臺北市學校向家長會提出支援經費之家長會募款作業流程規定，學校

提送協助學校校務需求計畫及預算請家長會支援→家長會委員會核閱擬

協助學校之計畫及預算，視家長會經費支應狀況並以支應學校學生需求

為原則研議募款事宜→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募款事宜（得

邀請學校代表列席）→決議通過募款項目及需求金額。 

3.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學校如因

舉辦學生員生福利事項或學校未編列預算之其他事項或有關學校發展之

校務活動，需要本會支援經費時，為利本會之運作，應向會員代表大會提

出計畫、預算及學校相關預算編列或會計文件，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

始可執行。 

4.有關學校編列提請家長會協助預算建議於上學年度第五次委員會議提案

實施審查，審查結果提交於次學年度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以利學

校校務推展。 

5.有關 108 學年度學校編列提請家長會協助預算如附件 5，請討論。 

 (三)決議： 

1.依家長會組織章程，學校提出後經委員會審查後，交家代會決議並討論募

款項目及需求金額，之後實施募款，所以本次提案僅針對相關預算提出審

查意見，再提交下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2.有關學校編列提請家長會協助預算，在第 2、3、4、5、6、26 等項為依照

家長會學生多元學習獎勵、社團補助辦法提出，無審查意見。 

3.第 1、7、8、9、13、14、16、18、23、26、27 等經審查無意見。 

4.第 10 項：針對學校教職員、榮譽顧問等理應支付，但委員與家長代表是

否要幫人各訂製一件，且是否每年都做一件，校方發包價格為新台幣 150

元內，決議家長會成員與榮譽顧問、志工等精算人數，不多做、不浪費為

原則。但細項還是提報家代會來審查。 

  校刊編印補助：上學期是由校方支應，下學期由家長會支付。 

  預算編列包含場佈與音響設備。 

5.第 11 項：校方會視狀況適當添購設備，基本上不會用到預算上限。志工

人力目前最缺的是交通導護志工，希望家長會募集人力。 

6.第 12 項：校方為了創辦國樂社也挪用了學校其他經費約 20 萬，但需要

家長會幫忙協助定期保養樂器費用。如有節餘款，希望可以留下來繼續添

購新樂器。 

7.第 15 項：學校現有七個外聘社團，非學校編制鐘點費，學務處的社團活

動經費有限，不足以支付外聘老師的鐘點費，包含交通費與誤餐費。今年

實習老師 5 位實習老師非編制內的老師，可以參與校外教學活動。 

8.第 17 項：主要是因為學生無法清洗比較深入清潔的部分，預算用在清洗

與污垢消毒，採實支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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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19 項：包高中祈福活動費用由陳姿媛副會長、鄭秀美委員認捐。 

10.第 20 項：學校老師與教職員的宣導活動包含老師的誤餐費、文宣品與

小禮品的購買。 

11.第 21 項：七年級新生購買卡片親自填寫與小禮物送給國小老師，小禮

物學校統一購買，由輔導室安排人員至各校拜訪親送。並非侷限於某部

分學校。 

12.第 22 項：中元普渡校方出 10,000 元，另一半由家長會支出，主要祭拜

後的水果、餅乾、飲料皆會用在老師學生身上，或送給榮譽會長與外部

清潔人員以表感謝。 

13.第 24 項：今年度有三位退休人員，會依職等發放禮金。 

14.第 28 項：國小畢業生有各種獎項，其中有些會用忠孝國中名義來頒獎

作為校外活動公關，藉以凸顯忠孝國中的能見度。 

15.第 29 項：考量學生安全，委外清潔，決議以學生教室優先並立即執行。 

16.第 30 項：學校委外人員保全與委外工友共五位，特別是因為春節期間

不休假值勤人員。 

17.第 31 項：謝師宴為全校教職員，往年經驗並不會全部出席，基本上預算

不會用完。 

18.第 32 項：考量校園安全，學校後門能加裝反光鏡，由前會長曾馨儀認

捐。 

 

【提案二】 

(一)案由：108 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議召開時程案 

(二)說明： 

1.依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會員代表

大會每一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由原任會長於第一學期開始後三十五日內

召開主持之。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請求，原任會長應

召集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同章程第十七條規定，家長委員會每學期開

會至少二次，應於會長當選後三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2.為利家長會組織運作順遂，研擬 108 學年度家長會相關會議召開如下： 

(1)建議除依組織章程規定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須於開學後 35 日召開

外，會員代表大會上、下學期各召開 1 次(二、九月)，如有必要再以臨

時會方式召開。 

(2)委員會議每學期召開二次(十、十二、四、六月)，另八月依規定於會長

屆滿前再召開 1 次委員會議，審查會長交接相關事宜。 

3.為使節省會議召開時間，初步研擬各次會議提案討論事項如附件 6。 

4.有關會議召開時程、時間(當月第四週週五晚上或週六上午)及提案討論

事項，請討論。 

(三)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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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開時程無異通過，時間訂於當月第四週週五晚上 7 時召開。 

2.為節省家長會經費支出，爾後會議召開時以簡報方式說明，不準備會議資

料及便當。 

3.開會時機車及車輛可停放於校內停車格，因數量有限，如有不足就可校

外。 

 

【提案三】 

(一)案由：學校 49 週年校慶相關活動支援案 

(二)說明： 

1.學校 49 週年校慶活動訂於 108 年 11 月 9 日實施，活動流程為。 

2.慶祝活動學校將寄發邀請函，請與會人員能踴躍參加。 

(三)決議： 

1.開設家長會募款站，相關人力及安排就請秘書及會計安排。 

2.紀念 T 恤領取意願調查。 

 

十、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 

(一) 108 學年度家長會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案。 

1.說明：有關學校提請家長會協助預算、家長會募款相關事項、清寒午餐補

助暨急難獎助學金設置辦法等依組織章程需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2.決議：家長會 108 學年度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預訂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

晚上 7 時召開。 

(二)臺北市忠孝國民中學家長會清寒午餐補助暨急難獎助學金設置辦法案。 

1.說明：本校家長會為鼓勵家境清寒或突遇困境之學生，不受家庭經濟影響，

克服逆境，奮發求學，因而特訂定本辦法予以獎勵或協助。 

2.決議：列入家長會 108 學年度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 

 

  (三)家長會林慶雄委員致函本會撤銷當選委員乙職及擔任導護志工案。 

1.說明： 

(1)林慶雄委員於 108 年 10 月 4 日德欣字第 108001 號致函本會，來文說

明如次：一、貴會業於 108 年 9 月 28 日召開委員大會，選舉會長及副

會長等項，本員並未收到出席通知。二、竟然本員無法行使選舉會長及

副會長相關權利，敬請貴會撤銷林慶雄委員當選乙職，另覓合適人員。

三、敬請退回林慶雄乙員擔任導護志工乙案。 

(2)經查本會 108 學年度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通知單於 108 年 9 月 21

日家長日由導師發給該班推選之班級家長代表，林委員於是日將開會

通知單回條及委託書簽名後由班導師交本會前會長曾馨儀。 

(3)本會楊會長於 108 年 10 月 4 日上午聯繫林委員覆稱：看完信函內容後

以公文回覆。 

2.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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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803 班導師向林慶雄委員說明，內容如下：「本會對於所提撤銷當選委

員乙職十分重視，經本會於 108 年 10 月 4 日第 2 次委員會議討論後決

議，請由導師向委員說明，開會通知單於 108 年 9 月 21 日家長日由導師

轉交，回條及委託書當日委員已簽名並由導師交給家長會前會長曾馨儀，

如仍有疑義可再提出。對於撤銷當選委員案請再考量，如仍維持原決定，

家長會再依組織章程做後續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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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學生家長會 108 學年度組織分工及職掌表 

組 別 
成 員 

職 掌 
職 稱 姓 名 

 會長 楊定源會長 

1.綜理家長會一切會務及執行議決事項，主持常務會

議、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及會員會議。 

2.基於常務會議及委員會之授權及凝聚之共識，代表

家長會對外發言及參與教育之相關校務會議。 

3.代表家長會與學校溝通，並與教師會、校長協會、

台北市各學程聯合會、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及關心教

育之各團體建立良性互動之機制。 

4.依會務需要得設置及任命相關人員協助會務。 

秘書處 

秘書 劉玫君副會長 
1.擬訂家長會執行計畫、各項支援性計畫工作及規劃方

案。 

2.排訂家長會會議行程及會務報告。 

3.協助會長處理家長會之支援性事務。 

4.開會通知單打印、分發及通知。 

5.會議資料準備、提案之收集。 

6.會議紀錄之彙整、繕打、分發。 

7.開會工作分工、接待、紀錄、司儀之安排。 

8.會後決議事項之執行。 

9.家長會辦公室之管理及相關資料建檔。 

10.彙整年度收支預算表與即時更新家長會收支表。 

11.現金出納及會計帳簿之管理。 

12.編列年度決算書。 

13.籌措募款活動並提供捐款芳名錄刊登於校園刊物。 

會計 姚敏慧委員 

出納 楊淑惠委員 

組員  

組員  

行政組 

組長 鄭兆吟副會長 
1.組織各年級聯絡網。 

2.紀念品及獎品之採購(活動組配合)。 

3.營養午餐事宜。 

4.家長會網站資訊更新。 

5.收發文、檔案及財產之管理。 

6.家長會諮詢專線之服務，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

及有關學校、教師、家長及學生間之爭議。 

組員 劉慧婷 

組員 林慶韋 

活動組 

組長 陳姿媛副會長 
1.辦理委員、志工、教師聯誼、觀摩、交流活動及協辦

校慶活動等。 

2.辦理媒體、民意代表、社區聯誼交流活動。 

3.處理記者會或其他公關聯誼活動 

4.代表會長出席台北市各學程家長聯合會 

5.協助學校畢業典禮相關活動（包高中、謝師宴等）。 

6.負責教育會考考場服務 (志工組配合)。 

7.辦理其他教育、文化及社團聯誼、交流活動。 

組員 李佳錦委員 

組員 沈淑玲委員 

關懷組 組長 陳愛霞副會長 

1.協助學校教育發展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2.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

師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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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李佳錦委員 

3.配合學校特殊教育學生，提供學生、家長、老師、行

政等之協助。 

4.提供特殊關懷及諮詢服務。 

5.各項活動獎金申請之審核。 

6.協助校刊之編輯。 組員 劉玉玲 

志工隊 

隊長 楊定源會長 1.綜理志工隊六分隊(學生認輔、圖書管理、交通導護、

資訊攝影、校園美化及機動)各組人員協調及行政事

務等。 

2.志工時數的核發之登錄核定。 

3.協助家長會推行會務及協助辦理學校交待之各項活

動。 

4.學校各項活動協助和支援或機動服務。 

副隊長 徐永杰副會長 

分隊長  

分隊長  

分隊長  

分隊長  

分隊長  

冷氣小

組 

召集人 楊定源會長 

1.向每年入學新生(含轉入學生)之家長募款，納入冷氣

基金。 

2.執行冷氣基金之運用，不定期開會。 

3.執行「班級冷氣設備暨基金使用管理辦法」。 

總幹事 徐永杰副會長 

組員 秦家偉委員 

組員 劉玫君副會長 

組員 蔡汶屏委員 

組員 陳姿媛副會長 

組員 張瑞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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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學生家長會出席學校之例行會議之代表 

會 議 名 稱 人數 性別 代表姓名 主責處室 備 註 

防災任務編組會
議 

1 不限 楊淑惠 總務處  

學生桶餐採購評
審 

2 不限 
楊定源會長 

鄭兆呤副會長 
總務處 有相關專長 

新生運動服制服
採購 

1 不限 徐永杰副會長 總務處 有相關專長 

資訊教育推動小
組 

1 不限 許君安委員 教務處 九月 

編班委員會 1 不限 楊定源會長 教務處 會長，七月初及特殊狀況 

家庭教育委員會 4 限定 

徐永杰副會長 

鄭兆呤副會長 

林煒吉委員 

蔡汶屏委員 

輔導室 1男 3女或 2 男 2女 

學生輔導工作委
員會 

1 不限 鄭秀美委員 輔導室 二、九月 

教育關懷獎委員
會 

1 不限 許君安委員 輔導室 九月 

校外教學籌劃小
組會議 

1 不限 
7.鄭兆呤副會長 
8.劉玫君副會長 
9.陳愛霞副會長 

學務處 各年級副會長 

教育儲蓄專戶管
理委員會 

1 不限 姚敏慧委員 學務處  

體育委員會 
健康促進委員會 

1 不限 陳愛霞副會長 學務處 二、九月 

校慶籌備會 1 不限 林煒吉委員 學務處 九月、十月 

畢業典禮籌備會 1 不限 陳姿媛副會長 學務處 四月、五月 

 


